


行政院減免

• 新生須登記，舊生不用

• 申請資格

1. 本國籍

2. 學士班(含學士後學系)

3. 修業年限內

▪ 日間學制：

一學期1.75萬

進修學制：

▪ 一學期每學分之學分費減免

50%(扣減至1.75萬為上限)









STEP1：登入校務系統→忘記密碼請找教務處協助。

STEP2：若無登記，待辦事項會有提醒；如需要保留或放棄同學請至系統登記。



STEP3：填選「放棄」或「扣減」

放棄

扣減



▲選擇【就學優待減免】各類身分減免的同學

   → 請直接依照公告流程向學校提出申請，並完成手續，無須另外放棄。

▲申請其他各部會者，請勿拿已減1.75萬的學雜費單去申請，以免重複請領。

▲如有重複請領(會於期中審核通知)，須將教育部扣減之行政院減免補助款補繳回學

校；如未補繳，各部會獎助學金資格將因重複請領而被取消。

▲申請其他各部會補助，但學期中被其他部會通知審核不通過

   →可以補申請行政院減免，須立刻主動與本組聯繫，當學期核結日前未聯繫者不予

申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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